
民政部文件

民发 (2019) 6 号

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困难

| 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省飞自治区飞直辖市民政厅(局)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:

保障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， 是落实社会救助政

策飞强化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必然要求 ，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

发展思想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应有之义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

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> (国

发 (2018) 39 号) ， 充分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、救急难作用 ，

切实保障生活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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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

各地要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， 对因下岗失业导致基本

生活困难 ，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，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 ， 要及

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， 切实做到"应保尽保" 。 进一步健全

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办法 ， 完善社会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

查机制，细化核算范围和计算方法 ，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考虑家

庭成员因残疾、患重病等增加的刚性支出因素 F 综合评估家庭贫

困程度。 对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的下岗失业人员家庭中的老年人飞

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等重点救助对象 ， 要采取增发

低保金等多种措施提高救助水平 ， 保障其基本生活。 对重新就业

或创业后，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的，可实施"低保渐

退" ， 给予一定时期的渐退期 ， 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后再退出最低

未成年人

生活保障范围 。

二、 加大临时救助工作力度

各地要进一步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效能，按照规定加大对生活

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临时救助力度 ， 帮助他们缓解陷入生

解除创业就业后顾之忧 ， 切实兜位基本生活保障底

线。 要根据下岗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具体情形 ， 区分救

助类别 ， 确定救助标准。积极开展先行救助，不断增强救助时效

性。 落实县、乡两级审批政策规定，逐步提高救助水平。 对实施

活困境之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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